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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推動工廠救災資訊

揭露與現場應用



推動說明

行政院指示全面檢討工廠化學品管理機制

災害類別 火災

時間 112年9月22日17時30分許

地點 屏東縣屏東市經建路38號A棟
(明揚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事故原因 業者超量存放危險物品，廠區
之過氧化物因不明原因起火燃
燒並產生爆炸

災害概況 • 燃燒面積：18000多平方公
尺

• 出動人、車：206車888人
• 傷亡情形：10人死亡(消防

人員4人、民眾6人)、110
人受傷(警/義消13人、民
眾97人)



行政院相關會議(重點摘錄)

災害發生時第一線消防救災人員必須傳達獲取工廠內部可能發生之
高災害險之危險度，故應揭露工廠存放危險物品種類、儲放區域位

置及廠區內緊急疏散通路等相關資訊

應思考如何提供給第一線救災人員所需的資訊

請消防署透過管理辦法要求廠區門口應放置相關訊息並採顏色標示
風險等級，並請經濟部本於工廠管理法主管機關權責加強監督工廠

揭露搶救所需資訊

10.3

10.24

10.25



推動策略

依據
•行政院重要會議指示

目標

•工廠危危害性化學品資訊完整揭露

•消防救災人員可掌握危險品資訊

•確保救災安全

作法

•相關法規分析檢討

•消防搶救必要資訊整合工廠危險物品

申報辦法工廠危險物品配置圖、表

消防法
資訊權

工廠危
險物品
申報辦
法平面
圖

完整資訊
救災



資訊權 §21-1

法令說明：

• 消防人員執行災害搶救時，在缺乏資訊下，極難對事故採取適當之緊急
搶救措施，延誤搶救措施致災害擴大，甚而危及消防人員之安全，為利
消防指揮人員能現場取得工廠廠區內使用之化學品相關資訊，明定消防
指揮人員搶救工廠火災時，工廠管理權人應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
及位置平面配置圖，並於事故發生時要求派遣專人至搶救現場提供資訊
及協助救災。

條文內容：

• 消防指揮人員搶救工廠火災時，工廠之管理權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量、位置平面配置圖及搶救必要資訊。
指派專人至現場協助救災。

相關法規-消防法(救災資訊權)



相關法規-工廠管理輔導法
 工輔法 §21

• 工廠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達管制量以上之次日起10日內，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製
造、加工或使用之危險物品。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第一項之工廠資料建檔列管，並轉知有關機關。
 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 § 9

• 本法第21條規定所稱管制量，指工廠製造、加工或使用第3條至前條之危險物品數量達附表一之規定。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101


§ 10
• 危險物品之申報內容包括：
 申報單位基本資料
 危險物品之範圍
 化學文摘社號碼(CAS NO.)
 聯合國編號(UN NO.)
 中英文名稱
 分子式
 數量
 用途
 放置方式及放置位置（含

配置圖，如附圖1），其格
式如附表二。

• 前項危險物品之申報內容，應
一併提供工廠建築物內製造、
加工或使用之機械設備配置圖
（如附圖2）。

說明：
(一)編號代碼：為連結至附圖一工廠危險物品配置圖相關放置位置之編號代碼(可自

行依不同物質種類排序)

(二)範圍代碼：1.氧化性固體 2.易燃固體 3.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禁水性物質 4.易
燃液體 5.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6.氧化性液體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者。

(三)數量：依附表一規定，工廠於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之數量達受管制之最
低數量，即須就數量加以確認後填入本欄位並註明單位(公斤或公升)。

(四)用途代碼：1.製造 2.加 3.使用。
(五)放置方式代碼：1.桶裝 2.袋 3.槽 4.管 5.其他，請文字說明。
(六)放置位置代碼：1原料倉庫 2製程 3.物料存 4.成品倉庫 5.其他，請文字說明。
(七)同一危險物品存放於不同位置時，應將危險物品明細資料分別查填於申報表內。

相關法規-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



附圖一、工廠危險物品配置圖
工廠危險物品配置圖繪製方式如下:
1. 請以A4以上規格紙張、橫向繪製，

能清楚辨識。
2. 需清楚標示周邊道路、廠區建築

物方位、相對位置及危險物品放
置位置。

3. 廠區建築物為2層以上者，應逐
層繪製危險物品放置位置。

4. 配置圖須註明廠區實際距離或比
例尺、重要圖例、方位等必要事
項。

5. 本圖須配合附表二-欄位三所申
報之危險物品編號代碼繪製。

相關法規-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

代碼說明:

A-001、A-002、A-003、B-001 為附
表二-申報表內危險物品明細資料內
第1欄位編號代碼(可自行依不同物
質種類排序)



為提供消防機關於工廠救災時重要之參考資訊，經檢視附圖一內容，大部分資
訊可用於消防救災所需，部分資訊建議一併納入，如下：

1. 化學品(GHS)圖示：依國家標準 CNS 15030化學品分類標示(若該場所存在多
種化學品，以主要危險性來標示)。

2. 其他危險(害)性資訊圖示：如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發電機、高壓電等。
3. 防火區劃與室內裝修材料標示：

(1)防火區劃以「紅色」粗虛線條顯示。
(2)使用易燃材料、隔音泡綿等場所牆壁以「黑色」粗線條顯示。

4、配管標示：
(1)高溫配管管線以「黃色」線條顯示。
(2)低溫配管管線以「綠色」線條顯示。
(3)可燃性氣(液)體配管管線以「紅色」線條顯示。
(4)有毒性氣(液)體配管管線以「藍色」線條顯示。
(5)其他危險配管管線以「灰色」線條顯示。
(6)倘有化學品運輸配管有在建築物內貫穿樓板管道間或其他類似情形，應

提供立面圖。
5. 對於廠區內全部化學物質均應納入附表二中(廠方可另行製表並併入附圖一

中)，並非只針對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所列管達管制量之危險物品。

消防搶救必要資訊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101


CNS 15030化學品標示：

其他危險(害)性資訊圖示：

防火區劃與室內裝修材料標示：
(一)防火區劃以「紅色」粗虛線條表顯示
(二)使用易燃材料、隔音泡綿等場所牆壁以「黑色」粗線條顯示。

配管標示：
(一)高溫配管管線以「黃色」線條顯示。
(二)低溫配管管線以「綠色」線條顯示。
(三)可燃性氣(液)體配管管線以「紅色」線條顯示。
(四)有毒性氣(液)體配管管線以「藍色」線條顯示。
(五)其他危險配管管線以「灰色」線條顯示。
(六)倘有化學品運輸配管在建築物內貫穿樓板管道間或其他類似情

形，應提供立面圖。

說明：
(一)對於廠區內全部化學物質均應納入附表二中(廠方另行製表並併入附圖一中)，並非只針對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所列管達管制量之危險物品。
(二)編號代碼：為連結至附圖一工廠危險物品配置圖相關放置位置之編號代碼（可自行依不同物質種類排序）
(三)範圍代碼：1.氧化性固體 2.易燃固體 3.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禁水性物質 4.易燃液體 5.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6.氧化性液體 7.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者。
(四)數量：依附表一規定，工廠於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之數量達受管制之最低數量，即須就數量加以確認後填入本欄位並註明單位（公斤或公升）。
(五)用途代碼：1.製造 2.加工 3.使用。
(六)放置方式代碼：1.桶裝 2.袋裝 3.儲槽 4.管線 5.其他，請文字說明。
(七)放置位置代碼：1.原料倉庫 2.製程區 3.物料暫存區 4.成品倉庫 5.其他，請文字說明。
(八)同一危險物品存放於不同位置時，應將危險物品明細資料分別查填於申報表內。

同
一
棟
建
築
物
，
每
1
樓
層
至
少
畫
1
張



效益

符合行政院政策
企業可免重複繪製

平面圖

主管機關法令、作
業流程變動最少

救災人員可獲取完
整救災資訊，確保

救災安全

效益



消防機關運用
附圖一、工廠危險物品配置圖說明



緣起
行政院104年指定化學局建構「化學雲－跨部會化學物
質資訊服務平台」

目的
統整各相關部會已蒐集之化學物質資訊，建立化學物
質資訊匯集與分享的共同平台

服務項目
「基礎資料查詢」「可疑廠商多元篩選」「跨域比對
分析」「警示功能」、「食品安全」「消防救災」
「易爆物分布」及「毒品查緝」

民眾服務
「化學物質運作廠家分布」、「河川底泥化學物質濃
度分布」資訊

環境部化學雲簡介

https://chemicloud.epa.gov.tw/ChemiCloud/index.html


化學雲簡介



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 § 11
• 工廠負責人應於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達管制量以上之次日起十日內，以網路申報系統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工廠危險物品申報網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101


10 化學雲運用

化學雲介接119報案系統



系統
介接

系統
介接

化學雲介接119報案系統
消防機關119指揮派遣系統

消防分隊指揮官(平板)
行動派遣APP

下載廠

商快報

消防分隊值勤台



化學雲-廠商快報範例(調整前)

化學雲廠商快報-世界先進-蘆竹廠-完整版.doc


化學雲-廠商快報範例(調整後)

首頁新增危
害標示

配置圖及應
變計畫列於
首頁



化學災害危害辨識與處置
化學雲

119指揮派遣系統顯示

工廠具有化學物質?

分隊/指揮官平板

化學雲廠商快報

是

現場提供之資訊、

ERG 、SDS、GHS

消防法21-1專人及提

供搶救必要資訊?

確認化學物質?

否

是

否

化學品災害搶救原則(H.A.Z.M.A.T.)

聯合指揮救災

ERG 處理原則111

介接消防機關119指揮

派遣系統

災害現場

派案至分隊
一般工廠火災案

件(明揚案)

是

查詢化學雲/廠商

快報

報案

否

使否已登錄於化學雲

是 否



現場救災與指揮
化學
雲

119
指派
系統

廠商快報

行動派遣
APP(平板)

資訊權

• 消防法§21-1
應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數
量、位置平面配置圖及搶救
必要資訊。指派專人至現場
協助救災(大門警衛室)

• 專人
管理權人/作業場所負責人/
防火管理人/保安監督人/爆
竹煙火監督人/專業技術管
理人/職安衛主管等熟稔工
廠危害之主管或副主管

搶救必要資訊：事發過程/可供調度
之救災裝備/樓層平面圖資

災害現場聯
合指揮站

消防機關/環
境技術小組/
廠方聯合指揮

工廠自主當責
+

政府再確認

• 消防法§13、 §15-6
遴用防火管理人/消防防護
計畫/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消
防防災計畫

• 毒管法 § 18、 § 37、 §38
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指
派專業應變人員/防護等處
理措施/組設聯防組織/訓練/
演練

• 職安法§ 6、§10 、§14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標示/
清單/安全資料表/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 工廠管理輔導法、§21 
申報、聯合稽查

員工應變
與救災人
員無縫銜
接

分
隊
端

途

中

化學物質示警

https://chemicloud.epa.gov.tw/ChemiClou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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